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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文件 
 

青西新管办发〔2021〕28 号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印发《关于建设灵山湾“人才特区”引领 
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大功能区管委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，管

委各部门，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，区直属企业： 

《关于建设灵山湾“人才特区”引领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

（试行）》已经管委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

2021 年 7月 30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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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设灵山湾“人才特区” 
引领新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 

 

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，大力推动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机制

改革与政策创新，开展人才创新政策先行先试，促进新经济领域

的高层次、高技能人才和高校毕业生等重点人才群体加速聚集，

加快建设灵山湾“人才特区”，引领新区新经济发展和建设，结

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人才引进政策适用范围 

本意见用于支持青岛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区和灵山湾西片

区规划范围内的企业及有关组织机构，引进符合灵山湾区域经济

产业发展方向所需的人才。 

本意见涉及的高层次人才，为西海岸新区从海内外引进和自

主培养的《青岛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》中涵盖的各类人才，以

及经西海岸新区认定的其他“顶尖人才”“领军人才”“紧缺人

才”。为保障人才政策及时兑现落实，切实提高政策实效性，简

化人才认定，对与区域范围内的企业及有关组织机构签订 3 年及

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聘用（劳动）合同、符合新经济和区域发展

需求、在青缴纳社会保险、经核实无违法失信等行为的人才实行

“按薪定才”，分别按照用人单位实际给付计缴所得税年度薪酬

总额 120 万元以上、80 万元以上、50 万元以上的等次,对应青岛

市高层次 B、C、D 类人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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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才引进优惠政策 

（一）人才薪酬补贴。对在区域内工作的年应纳税所得额在

30 万元以上,且符合新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人才，给予缴纳个人

所得税区级地方贡献 100%的补贴，另再按照 1:1 的配比给予补

贴（每人每年补贴总数不超过 60 万元）。 

（二）设立人才赋能基金。设立首期规模 1亿元的人才赋能

基金，由西海岸新区与海发集团共同出资，积极引入社会资本，

推动政策性和市场性相结合，通过市场化专业化手段运作,对符

合新经济产业发展方向的种子期、初创期人才创业项目进行股权

投资或重点孵化,充分利用市场的逻辑、资本的力量发现人才、

成就人才。 

（三）设立人才创业中心。对入驻人才创业中心的创业项目，

免费提供不超过 200 平方米的精装办公场所（人均不超过 10 平

方米），最长不超过三年。结合人才赋能基金，建设新区新经济

发展的孵化加速器。 

入驻中心的人才创业项目（企业）一般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．创业项目（企业）的申报人应具有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

证的本科及以上学位；2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；3．符

合新经济产业发展方向，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并能够进行产业化

生产；4．创业项目（企业）的申报人担任入驻创业企业法定代

表人，或在创业企业占股在 30%以上；5．创业企业实缴注册资

本一般不少于 50 万元。 

（四）大学生就业补贴。对在区域内从事符合新经济产业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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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方向的派遣期内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，给予本科毕业生

1 万元/年，硕士研究生 2 万元/年，博士研究生 3 万元/年的生

活补贴，补贴期限不超过三年。 

（五）人才住房租购保障。1．购买：区域内建设的产权型

人才住房, 购买价格不高于销售时点同区域商品住房售价的80%,

其中高层次人才以及博士研究生学历人员不高于 70%。2．租赁：

每年推出不少于 500 套租赁型人才公寓，对在区域工作的人才，

可提供租购优惠政策。本科学历人员第一年免费，第二、三年按

50%免缴房屋租金；硕士研究生学历人员前两年免费，第三年按

50%免缴房屋租金；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以及博士研究生学历人

员前三年免缴房屋租金,租赁后若有意向购买所租赁人才公寓且

符合购买及出售条件的，可优先按市场评估价的 70%购买（但不

低于人才住房利润为零的含税成本价）。 

（六）其他服务保障。凡购买或租住区域内人才住房的人才，

可享受新区落社区集体户、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就近入学等优惠。

同时，整合市、区各项人才服务政策、服务资源，为人才创新创

业提供配偶就业、医疗、职称、工商、税务、科研等优惠政策和

便利服务。 

三、组织实施 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 
 

抄送：工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纪委 

区监委办公室，区人武部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30日印发 


